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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嘉義監獄111年第2季外部視察小組會議紀錄（定稿） 

壹、 時間：111年6月16日星期四   9時30分至11時00分 

貳、 地點：法務部矯正署嘉義監獄行政大樓二樓會議室（視訊會議）。 

參、 主席：召集人 鄭瑞隆                              

肆、 出席人員：外部視察委員-李妙純、曾錦源、蔡宗晃、鄭瑞隆 

伍、 列席人員：江振亨、陳廷傑代、蕭瑞彰、趙榮彬、詹顏吉、何天梁、陳美芬。 

 

陸、 會議內容: 

一、 召集人致詞 

(一)各位委員及嘉義監獄（下稱嘉監）列席之同仁大家好，今日是111年度第2季

外部視察會議，本次會議除了聽取111年第1季會議各委員提出案由嘉監辦理情

形外，並針對本季視察重點「檢視收容人收容環境、場舍收容情況、收容接見

處所辦理情形」進行討論，因為疫情因素，採線上簡報方式，請嘉監說明並由

委員提出詢問問題。 

(二)另，有關追蹤111年度第1季外部視察建議事項辦理情形，亦請嘉監提供說

明。 

二、 工作報告： 

(一)111年第1季外部視察案由追蹤辦理情形： 

首先報告111年第1季外部視察小組提出之案由辦理情形，111年第1季委員計

提出2案。 

年

度 

季

別 

案由 視察小組

意見或建

議 

權責機關回

覆 

追蹤辦理情形 

（嘉監回應） 

管考

建議 

111 Q1 建議可以

與非政府

組 織 ( 如

教 會 ) 建

立聯繫關

係，尋求

宗教的力

量來改變

出監收容

人。 

( 外 部 視

持續發展社

會 協 助 網

絡，除官方

之安置資源

外，亦可尋

求民間資源

（如教會、

宮廟、社會

福利基金會

等）協助。 

 

嘉 義 監 獄 回

覆： 

透過成功安置

之案例，建立

與合作機構之

社 會 協 助 網

絡，未來並嘗

試尋求相關社

會福利團體協

助。 

【調查科說明】 

近期個案：受刑

人呂○○因假釋

後無固定住居所

而有安置需求，

本監已與「亞美

州病媒工程企業

社」建立合作聯

繫關係。未來持

續視實際個案情

形，建立民間資

繼 續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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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 委 員  

曾錦源律

師) 

源（如教會、宮

廟、社會福利基

金會等）協助網

絡。 

111 Q1 建議受刑

人復歸轉

銜安置涉

及與地方

政府之協

調等跨部

會 問 題

時，應尋

求中央協

助。 

( 外 部 視

察委員鄭

瑞 隆 教

授) 

 

跨部會的問

題，例如地

方政府社會

局處之 S O P

與矯正機關

之 S O P還未

能順利銜接

的部分，矯

正署可將問

題彙整，請

矯正署於部

務會議等時

機，建議透

過行政院院

會來進行跨

部會協調。 

嘉 義 監 獄 回

覆： 

1.透過每季召

開之復歸轉銜

會議，將相關

問題反映予矯

正署瞭解。 

2.將委員建議

事項，依監獄

及看守所外部

視察小組實施

辦法第17條第

3項規定，本

案內容涉及上

級 機 關 之 權

責，報由上級

機關處理。 

【調查科說明】 

相關問題均透過

會議紀錄函報予

矯正署瞭解，矯

正署已於111年2

月 7日函請衛生

福利部釋疑。 

 

【秘書室補充】 

本案建議本監於

111年4月14日嘉

監秘字第111000

10810號函報矯

正署，並告知旨

案「因具通案性

質 ， 屬 鈞 署 權

責，報請回覆說

明，俾利將處理

結果回應本監外

部 視 察 小 組 知

悉。」 

繼 續

列管 

曾錦源委員(律師)提問： 

請問嘉監與「亞美州病媒工程企業社」建立合作聯繫關係，協助該收容人具

體內容為何？另該企業社或是更生人是否同意我這邊安排牧師或教會弟兄姊

妹前往關懷鼓勵。 

【調查科回復】 

因該收容人假釋陳報時無法提供固定居所，本科聯繫「亞美州病媒工程企業

社」，願意讓其設籍可以陳報假釋，爾後若有相似案件該公司亦願意個案評

估設籍的協助。另有關慰問關懷更生人部分，將瞭解個案意願後再向委員聯

繫。 

(二)外部視察意見箱：本季無相關陳情案件。 

(三)轉知委員法務部矯正署111年6月14日來函(法矯署綜字第11102006030號函)

有關為提供外部視察小組執行視察業務之參考，矯正署全球資訊網外部視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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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區已增設「參考資料專區」，轉知外部視察小組參用（如附件）。 

(四)111年第2季重點報告【業務簡報（略）】 

「檢視收容人收容環境、場舍收容情形及收容接見處所辦理情形」業務報告

-由嘉監戒護科長簡報(註:科長請假由專員代理簡報)。 

三、 視察委員詢答及建議事項： 

(一)鄭瑞隆委員(教授)建議： 

1. 嘉監一人一床政策大概已執行逾80％以上，剛看到簡報發現似乎還是

有些收容人似乎沒有分配到床位僅舖草蓆在地板上，這個現象是過度

時期的作法還是說依舊仍有部分人是沒有床位? 

2. 因應疫情，違規舍已改建成防疫隔離舍，那現在若有違規的收容人如

何處置？ 

【戒護科回復】 

1. 本監法定容額為2,257名收容人，現階段大約收容2,000人左右，總床

數約有1,900床位以上，除部分收容人有戒護安全考量外，大致都已提

供床位，少部分收容人沒有床位的爾後會賡續配置床位。 

2. 原違規舍現已改為防疫隔離舍，現有違規收容人則改至其他舍房（信

舍）執行。 

(二)蔡宗晃委員(醫師)建議： 

1. 貴監對於covid-19的政策是共存還是積極阻絕於外？中央有無相關指

示？ 

2. 全監收容人有快篩過了嘛？有篩檢到才認定是確診嗎？ 

3. 確診收容人監獄這邊有相關藥品可以使用嗎？藥品數量足夠嗎？ 

4. 有關身障收容人廁所有無設置緊急鈴?避免突然發生暈眩或跌倒。 

【戒護科回復】 

1. 現在矯正機關也是遵循中央指示的新台灣防疫模式，穩健開放、積極

防疫，確診收容人都有即時隔離治療，其他收容人則作息照常並持續

落實防疫政策。 

2. 本監依據相關防疫指引，針對有症狀之收容人會進行快篩作業。 

3. 有關廁所設置緊急鈴，收容人之舍房以多人舍房為主且因收容人如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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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屬半開放區域，如有緊急狀況房內有人可即時反映，若是在工場

上廁所的時候，也不會是單獨上廁所，且廁所亦有加裝監視設備；若

是單人舍房之收容人，則透過監視器及場舍主管定時定點查看並設簿

登記，避免戒護事故的發生。 

【衛生科回復】 

本監現在作法是，有症狀收容人即做快篩，陽性確診者安排由健保承

作醫院進行看診，醫師依其症狀來判斷是否需要投抗病毒的藥。本監看診

用藥均由門診給付，並每天加開門診因應確診病人。 

(三)鄭瑞隆委員建議： 

1. 請問貴監同仁及收容人有多少人染疫？ 

2. 從簡報發現收容人接見環境已有改善，但來自外界的感染風險，嘉監

這邊有作什麼防範措施嗎？另如果可以建議可採遠距或視訊接見。 

3. 有關外界入監辦理教化活動，如何防疫？ 

4. 目前監內傳播鏈是否有掌握起來，進行圍堵？ 

【衛生科回復】 

目前確診同仁67人，收容人559人；解除隔離的部份，同仁38人，收容

人409人。 

【戒護科回復】 

針對接見處所感染風險部分，因一般接見處所為密閉隔窗（設置透明

壓克力隔板），因此並無口沫傳染的疑慮，另律師接見因應防疫政策，亦改

採為一般接見方式辦理，避免有染疫風險。 

【秘書補充】 

1. 有關外界入監辦理之教化活動或參觀，因考量到防疫，現階段全面暫

停，但法定處遇課程，依矯正署函示指引均按正常方式賡續辦理，並

做好防疫措施。 

2. 有關傳播鏈一事，因政府現在已無疫調作業，目前模式是依中央流行

疫情指揮中心的指引來防疫，所以若快篩陽性者，均會儘快安排就醫

並隔離治療，接觸者有症狀則進行快篩。另針對有慢性疾病之收容

人，本監戒護科及衛生科也會持續針對這群人進行關懷，必要時進行

外醫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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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蔡宗晃委員建議： 

若嘉監法定教化課程或是面對面的各項處遇計畫，如果可以的話建議

可以配戴N95口罩，可以降低染疫風險。 

【衛生科回復】 

目前若收容人確診，將發給確診者及戒護外醫同仁使用，目前庫存是

足夠，若不夠會持續採購。 

(五)李妙純委員(教授)建議： 

1. 請問老弱殘疾收容人佔比為多少?座式便椅數量是否足夠？ 

2. 收容人等待看診時，有無提供座椅給收容人使用？ 

3. 工場裡面，難免有危險物品（刀、剪…等），請問嘉監如何保管？ 

4. 請問嘉監有無圖書館供收容人借閱書籍使用？另書籍來源為何？ 

【戒護科回復】 

1. 有關老弱工場（第1工場）及病舍收容人，總計大約180多人（約8

％），目前尚無收容人反應有便式座椅不足的情形。      

2. 有關工場裡面的危險器具，本監工具領用均有設簿登記並且上鎖管

制，且使用危險器具之收容人均有經過嚴格挑選心性較穩定者。 

【衛生科回復】 

門診候診區均有設置長椅供收容人候診等待，並有設置電視播放衛教或宣

導影片。 

【教化科回復】 

有關書籍管理方面，教化科約1-2個月會將巡迴書箱進行更換，輪流至各場

舍進行書籍更新，書籍多為外部團體或臺灣更生保護會嘉義分會所提供，

目前書籍數量是足夠的。 

(六)鄭瑞隆委員建議： 

因應疫情嚴峻，若書籍傳閱可能有病毒附著的疑慮，建議嘉監在經費許可

下加強書籍的清消作業，如紫外線燈光消毒箱或酒精。 

【衛生科回復】 

本監現在清消作業均使用酒精，因此使用量非常大，現階段庫存大約有260

0多瓶（500ml），爾後也會繼續補充；另酒精為管制物品，需在管理下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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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衛生科有紫外線殺菌燈可供各科室借用。 

【教化科回復】 

書籍清消設備，會後再視經費評估。 

 

四、 視察報告討論 

議題:確認本次視察報告(111年第2季)，提請委員討論。 

說明:本次(111年第2季)視察報告中，各委員所提出之案由經彙整如下表，

提請討論與確認： 

111年第2季視察報告(提案) 

案由 視察小組意見或建議 權責機關回覆 

為考慮患有慢性疾病受

刑人多重用藥問題，確

診患者使用covid-19抗

病毒用藥，建請負責問

診醫師全面性評估用藥

的適當性，以免造成不

同藥品之交互作用。 

（提案者：蔡宗晃委

員） 

視察委員以醫師角度，提醒部分

收容人可能因年邁或本身身體健

康不佳，因此建議若收容人確

診，應先注意其身體狀況是否有

其他慢性疾病（如肝功能不好或

有凝血功能不好…等）並請醫院

確定確診收容人後續照護的明確

作法。 

 

決議：以上本次視察報告（含提案）經本次會議出席委員確認後通過。 

 

五、 臨時動議： 
無。 

六、 召集人(鄭瑞隆委員)結語： 

感謝今日大家參與111年度2次召開會議，會議中提出之建議提案，將另請

嘉監提出處理情形說明，並副知外部視察小組委員知悉，本次會議到此圓滿結

束，感謝各位參與。 

柒、 散會（11時）。 
 

 


